
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九次会议举行

本报12月29日讯 (记

者 刘遥)12月28日至29日，

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

九次会议举行。会议书面印
发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连承敏讲话。市人大常

委会党组书记、第一副主任

朱绍阳，副主任于中华、杜

甲普、祖卫东、冯安，秘书长

王其东及委员共44人出席

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田友梅主持会议。

28日上午举行第一次全

体会议。28日下午，会议进行

了分组审议。29日上午，召开

了联组审议会议，有5位常

委会委员分别围绕“十二五”

规划纲要(草案)、全市计划

生育工作视察报告等议题

进行了联组发言，从不同角

度阐述了分组审议结果的

同时，提出了很有针对性、

建设性的建议意见。

随后，举行了第二次全

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临

沂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召开

临沂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四次会议的决定(草
案)，临沂市人大常委会关

于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公

民的意见(草案)，临沂市人

大常委会关于追授陈洪杰

等11名同志、授予孟昭焱等

16名同志“临沂市见义勇为
英雄”荣誉称号的决定(草
案)，临沂市人大常委会关

于市公安局办理人大交办

督办信访案件工作情况报

告的审议意见(草案)；表决

了人事任免案，朱绍阳向被

任命人员颁发了任命书。

连承敏在书面讲话中

指出，下一步要精心组织，

全面筹备好市人代会，进一
步宣传好、审查好十二五规

划，为今后五年工作作出可

遵循的法定蓝本。常委会要
密切与代表的联系，切实为
他们执行代表职务创造条

件，搞好服务保障。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杜德昌，市政协副主席杨爱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

民检察院的负责同志，市政
府秘书长钱迎伟，3名市人

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副秘

书长、各工作部门负责同

志，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

志，各县区人大常委会负责

同志列席会议。

2011年临沂“两会”

2月27日召开

本报12月29日讯 (记者

刘遥)12月29日，市十七届

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

过关于召开临沂市第十七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

决定，决定临沂市第十七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1年2月28日召开。

该决定建议会议的主要

议程为：听取并审议临沂市人

民政府工作报告；审查、批准

临沂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等八

项议程。

另据了解，政协十三届临

沂市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初定

于2011年2月27日至3月2日

召开，2011年2月26日政协委

员报到。

本报12月29日讯 (记者

刘遥)12月29日，市十七届人大常

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召开，会议表

决了人事任免案，朱绍阳向被任

命人员颁发了任命书。

会议根据临沂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会议的提请，于2010年12月

29日决定免去徐学文的临沂市人

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教育科学文
化卫生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

根据临沂市人民政府市长张
少军的提请，于2010年12月29日

决定任命马崑为临沂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

根据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院

长李方民的提请，于2010年12月

29日任命亓宗宝为临沂市中级人

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

根据临沂市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吕盛昌的提请，于2010年12月

29日任命张振忠为临沂市人民检

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

临沂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10年12月29日决定，接受李方

民辞去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职务的请求，报临沂市第十七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备案。

临沂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10年12月29日决定，接受吕盛

昌辞去临沂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职务的请求，由市人民检察院报

经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省人

大常委会批准。

临沂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根

据临沂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的

提请，于2010年12月29日决定任

命亓宗宝为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院长。

临沂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根

据临沂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的

提请，于2010年12月29日决定任

命张振忠为临沂市人民检察院代

理检察长，报省人大常委会、省人

民检察院备案。

会议表决人事任免案

马崑被任命为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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